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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英国租占威海卫，“租期与俄租旅大相同”。此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与英国政府就

收回威海卫一事展开交涉，但未能如愿收回。直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英国政府代表就威

海卫归还展开谈判，并最终于1930年10月1日将收回威海卫。对于此次谈判的经过和交收的过程，

学界已有朱世全、帕梅拉·艾特威尔、李恩涵等人做出研究，各项研究的特点如下：朱世全的成果侧重

于对《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的内容以及筹收情形的介绍和分析，重中方资料的存留[1]；帕梅拉·艾特

威尔（Pamela At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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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对华新政策

一战之后，英国的实力下降，对维护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利益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并担心世界范围

内的各种摩擦或战争“会使英国的商业和金融利益遭受损失”[1]，因此将“维持势力均衡和保持现状”

作为其外交行动的“指导原则”[2]。具体到中国问题上，英国把“保持稳定和华盛顿会议确定的现状，

维持并发展在华利益作为主要目标”[3]。面对列强在华新形势和中国的政治局面，英国适时调整了对

华政策[4]。

国民革命兴起后，华南地区强大的排外运动使得英国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因此，英国采取了

继续支持北洋政府、镇压南方民众运动的政策。1925年五六月份，“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相继发

生，香港、广州的工人掀起省港大罢工。英国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受到的打击也最大。

“1925年（英国）的对华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同期英国和香港

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合计损失32%。”[5]在这种情况下，适时调整政策、保护在华利益成为英国对华外交

的当务之急。1925年8月，英国外交部拒绝了中国协会武装封锁广州的建议。1926年初，英国外交

部提出了应对中国革命的五种方案供驻华官员讨论：使用武力、封锁、援助反共势力、向莫斯科施加

压力、怀柔。参与讨论者认为：“除了最后一种，别的都非常危险或者困难”，只有“最后一项怀柔似乎

是可实践并富有建设性的”[6]。用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的话说则是：“我们最聪明的方针

是就此袖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

在那里占优势。”[7]

1926年 1月到 7月，英国政府再次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由静观变为与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外交接

触。英国认为“实现解决排货必须是我国政策的首要目标”[8]，所以就罢工与抵货运动与广州政府展

开谈判。同时，英国“避免卷入大规模地干涉中国事务，尽可能实行忍耐与怀柔政策”，拒绝了吴佩

孚、孙传芳的求援[9]。英国还撤换了主张支持北方的公使麻克类，改派蓝普森（Sir Miles Lampson）担任

驻华公使。这表明英国此时已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作为对华外交的重点。

1926年12月1日，英国内阁批准了《英国对华政策备忘录》，并于12月26日正式公布。因为圣诞

节刚过，所以这被称为“圣诞节备忘录”。备忘录做出了“保护中国之完整独立，增进中国政治、经济

之发展，修复中国之财政”、承认“广州有一强健国民政府”、“中国内争期间”坚持“不干涉之政策”等

声明[10]。这一声明意在树立对国民政府的友好形象。该备忘录标志着英国“第一次尝试着找到一项

[1]Anne Order, Great Britain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20-1926, London, 1978, p.1.
[2]John Robert C. Ferris,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Strategy Policy, 1919-1926, Macmillan, 1989, p.43.
[3]王蓉霞：《英国和日本在中国（1925-1931）》，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74页。

[4]国外学者的研究可参见Edmund S. K. Fung的The Diplomacy of lmperial Retreat: British South China Policy, 1924-
1931(New York, 1991)以及W. R. Louis的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Oxford, 1971)；国内学者中，牛大勇先

后发表《英国的两手政策与省港罢工之收束》（《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 2期）、《英国对华政策与国民革命的危机》

（《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国民革命时期影响列强对华政策的若干因素》（《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等文章，

讨论这一时期的英国及列强对华政策及其转变。

[5][8]牛大勇：《英国的两手政策与省港罢工之收束》，《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6]W. 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129-130.
[7]Macleay to Chamberlain, 30 Jan. 1930, FO371/11621.
[9]FO405/252A, pp.249-250，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8页。

[10]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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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它代替了无目的且对现状放任自流的政策”[1]。在这一政策之下，英国的对华外交更显温和。

1927年1月初，汉口、九江群众冲击英租界，英方不放一枪，撤出租界。

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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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威海卫，英国政府将以双方都最能接受的态度修改1924年草案”，同时强调谈判必须以1924年
草案为基础，必须要考虑到租借地内的军事使用，在确定归还实际日期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少地给到

威海卫疗养制造麻烦[1]，并催促蓝普森“尽快行动”[2]。

蓝普森遂于5月20日和王正廷在上海展开非正式谈判。王正廷表示他并不反对，但不能“完全

接受”以1924年的草案为重启谈判的蓝本。蓝普森则称，如果决定签署1924年草案，至时停泊权和

英人使用建筑数量的问题都可以提出[3]。双方就中国政府多大程度上承认1924年草案展开讨论。王

正廷认为草案只是一份建议，中国政府并未签署，然而蓝普森认为1924年不仅顾维钧接受了这一草

案，接任顾维钧的王正廷本人也接受了[4]。

5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指示蓝普森：“应让王正廷意识到他必须为进一步的拖延

负责。如果他仍然坚持修改，在必要时你可以同意与他进行逐条修改”，同时要求“所做的修改尽可

能最低”[5]。

6月2日，双方再次会晤。接到新指示的蓝普森称：山东局势稳定之后，英方可以完成1924年协

议草案[6]。双方决定派专家审定1924年草案中的可修改之处，英方派台克满、中方派张履鳌为代表[7]。

6月21日，王正廷与蓝普森展开第三次会晤。王正廷一开始即提出：因为中方做出了建设海军的

决定，并选择威海卫作为未来的海军基地，需要对 1924年的草案进行进一步修改。双方就是否以

1924年的草案为蓝本进行谈判展开讨论。英方坚持可以对1924年草案做出细微调整，但是该草案的

要点不能变，另特地指出，第23条决不能变[8]。蓝普森数次警告王正廷，如果因此耽搁了威海卫的归还，

责任全在中方。他私下认为，中方不敢耽搁，因为如果威海卫的归还再次拖延，中国将成为失败者[9]。

会谈后，蓝普森与王正廷进行了私下交流。王正廷称问题在于海军次长陈绍宽坚持陆地上的爱

德华港区不能对外国人开放，也不能进行贸易，建议蓝普森去拜访陈绍宽。当晚八点半，蓝普森拜访

陈绍宽，称威海卫陆地并不适合用作海军基地，而更适合用作消夏休养院和贸易港口，刘公岛更适合

作为海军基地。陈绍宽对此未置可否[10]。

6月22日上午，双方再次展开会谈。中方会谈人员是王正廷、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徐谟、外交部顾

问刁敏谦，英方代表是蓝普森、台克满和艾威林（Aveling）[11]。会谈开始后中方提出修改清单，其中较

大处有两项：其一，取消所有条款中将爱德华港（威海卫码头）提供给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规定；其

二，刘公岛上借给英国使用的海军设备，期限缩减为三年，期满不得延期。蓝普森认为这些修改都是

根本性的，已经超出了他的权限，他需要请示。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王正廷表示他同意英方对威海卫

码头的定位，将会尽力劝说海军部，促使该港保持为商港，但是刘公岛则仍为军港，并坚持岛上设备

只能借给英国三年[12]。

6月 23日，蓝普森专访海军部政务次长陈绍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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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蓝普森认为码头不适合用作海军基地，并对借用刘公岛问题做出让步，只借用十年，而不再续

借。陈绍宽只是专心听着，并未表态[1]。

25日，双方再次会面，王正廷询问蓝普森是否收到了新的指示。蓝普森以原来的指示示之，王正

廷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前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意见[2]。会谈并无结果。

27日，蓝普森收到了新任英国外交大臣亨德森（Henderson）的电报，称在他离开南京前（7月 1
日），英国政府无法做出关于威海卫问题的决定。这也就导致了28日蓝普森离开南京前双方的最后

一次谈判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蓝普森认为中方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拖延导致问题未能解决。他指

出，归还威海卫是贝尔福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声明，声明中有两个条件：第一，英国舰队继续使用海军

设施，第二，保证外国人的财产权和代表参政权[3]。对此，王正廷并无回应[4]。

7月8日，蓝普森致电亨德森，表示威海卫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讨论，不能与其他中英

交涉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建议与中方继续谈判：第一，关于关闭爱德华港，英方应首先致力于劝阻这

一行为，如中方特别坚持，英方可声明，所有外国人的财产权、投票权和其他权利（无论是政府的还是

私人的）都需要全价购买，并且要在归还前付清。第二，关于海军设施的问题，英方准备接受借期十

年，不再续借，前提是依照草案第23条借用，不做修改[5]。11日，亨德森复电称，8日与中国大使会面，

中国不接受英方关于爱德华港和海军设施的条件，希望英方满足中方的愿望。对此，英国政府正在

考虑[6]。8月8日，听取英国政府各部门的意见之后，亨德森致信蓝普森，否决其“借用刘公岛设备十

年，而不续借”的建议[7]。

随后，中英双方的谈判焦点转移到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上；威海卫问题成为在这一重大问题

之下的次要问题。直至1930年1月9日，蓝普森与王正廷再次接触，双方开始第一次协商废除领事裁

判权问题。次日，蓝普森分别与王正廷、陈绍宽谈判威海卫问题。在与陈绍宽将军的非正式会谈中，

蓝普森得知：“反对使用刘公岛设备的意见源于政方。”[8]

1月11日，蓝普森与王正廷继续谈判。蓝普森表示，对陆地上的外国人财产权，要么按照1924年
草案的条款进行保护，要么全价购回，但是英国借用的刘公岛设施对英驻华海军是“绝对关键的”，英

国“必须坚持”依照1924年《专约草案》的协议照办。王正廷起初想讨价还价，只愿将刘公岛借用期续

延一次，即先租三年，再租五年。然而，最终的处理意见是：原《草案》第23条的规定不变，但是取消附

则，所使用设备在草案中列清。实际上，这相当于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仍然依照英所坚持的借期十

年，期满经双方同意可以续借。这是王正廷最大的一项让步。王正廷表示，希望尽快签订收交威海

卫的专约[9]。英方最在乎的权利解决之后，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会后，蓝普森在致亨德森的电报中表

示对此次谈判非常满意，他称：“毫无疑问，因为政治原因，外交部长似乎非常急切地想达成协议。在我

看来，以上代表了我们从未可能达成的最有利条款。我强烈建议得到授权，毫不耽搁地签署协议。”[10]

原则问题确定之后，剩下的就是具体操作层面的谈判。1月13日，双方再次展开讨论。王正廷提

议将1924年协议草案分为交收协议和借用刘公岛海军设施的协议两部分，蓝普森表示同意。随后，

[1][3][4]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28 June 1929,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99, p.436, pp.96-101.
[2]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25 June 1929,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6, pp.433-434.
[5]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5 July 1929,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p.28-29.
[6]Mr. A. Henderson to Sir M. Lampson, 11 July 1929,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35.
[7]Foreign Office to Sir M. Lampson, 8 Aug. 1929, FO228/4033.
[8]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10 Jan.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382.
[9][10]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11 Jan.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396, 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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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助手徐谟与台克满逐条审查修订1924年草案[1]。

2月2日，蓝普森到达南京，准备威海卫签约事宜。2月10日，蓝普森与王正廷再次会面。蓝普森

将两份协议交给王正廷。王正廷对关于租用刘公岛海军设施的第二份协议的第一处换文提出严重

异议。原来，英方在第二份协议中有处换文称“鉴于中英海军的传统友好关系，应准英国海军舰队使

用威海卫水域作为避暑之用，为此特订立此协定，……”。王正廷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插

入语（reinsertion），因为七年前就是这样的条款阻碍了收回，他希望英国政府不再坚持，以防再次阻碍

签约。双方争执的焦点其实在于十年后的续借问题。最终，双方议定取消换文，将十年后续借问题

在协定中表述为“期满后经两国政府同意，得适用原条件或适用其他经两国政府同意之条件续借”[2]。

其他修改之处，双方均无大的异议。接下来，双方约定将交收时间定为10月1日。最后，徐谟和台克

满就英方的草案进行了详细的审阅。

2月 13日，经徐谟和台克满修订后的专约由双方互换，交收协议名为《专约》（convention）（共 20
条），借用刘公岛上某些设施的协议名为“协定”（agreement）（共6条）。此后几天，徐谟和台克满又讨

论了协议中所附地图，最终决定以1924年草案中的地图为准[3]。3月28日，英外交大臣亨德森对蓝普

森的谈判结果感到满意，专电授其全权决定正式签字[4]。

4月17日，蓝普森抵达南京，准备签约。下午，蓝普森会见王正廷。两人就两项文件的版本展开

讨论。条约原本只有英文本，应中方要求，又准备了“中文核证翻译本”。4月18日晚正式签字时，王

正廷与蓝普森在英文本的《专约》与《协定》上正式签字，在“中文本”上“草签”上姓名[5]。签字完毕后，

两人交换函件，声明如果南京国民政府在《专约》与《协定》正式批准时还不能控制山东，将延期交还，

直至其对山东完全控制时再移交[6]。

三、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威海卫

从1930年4月份《专约》签署到10月1日正式归还，其间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部分威海卫百姓

和在威中英商人并不愿在此时局动荡之机失去英国的庇护。4月7日，庄士敦致电殖民部和蓝普森，

禀告威海卫士绅梁德让建议推迟归还威海卫一事[7]。同时，英商克拉克也表示，在威英人“一直感到

很担忧放弃对威海卫的租占后，我们的利益会受到损害”[8]。

这些担心不无道理，1930年5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山东成为主战场之一。7月份，已经到达

威海卫的中方接收委员会首席代表徐祖善，在与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的谈话中表示，尽管目前政

治不稳定，但南京政府仍要“根据条约的条款在10月1日接管威海卫”。他说，“即使到时候南京政府

不完全直接控制山东”，中方也将由张学良部代表南京政府接收并管理威海卫（尽管此时张学良还未

宣布易帜），“听命于沈阳的海军司令沈鸿烈将军会负责威海卫的防御”，“这样将使南京政府免受请

求英国政府同意推迟归还的耻辱”[9]。但蓝普森反对这一建议，也反对延期交还威海卫，因为那将使

[1]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14 Jan.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7, p.403.
[2]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11 Feb.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8, pp.25-26.
[3] [5] [6]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29 Apr.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8, p.195, pp.196-197,

p.197.
[4]Rohan Bulter,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Second Series, vol. 8, chapter2, No.250, Hen⁃

derson to Lampson, 28 Mar. 1930, p.336.
[7]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and Enclosure 1 & 2, 3 June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8, pp.152-153.
[8]Clarke to Johnston, 9 Sep. 1930,威海市档案馆《英租档案》，档案号：229-1-217。
[9]Johnston to Colonial Office, 10 July 1930, CO5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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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陷于不守条约和失信伪善的困扰[1]。英国外交部则认为，如果山东局势继续混乱，至少应顺延一

年交还威海卫[2]。

所幸战事在向国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9月10日，投靠蒋介石的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被任命

为山东省主席。同日，王正廷与蓝普森举行会谈，会后蓝普森致电亨德森，称王正廷通知他国民政府

已经完全控制山东，威海卫归还不存在问题[3]。随后几日，双方就在南京交换《批准书》和在威海卫当

地进行接收仪式进行讨论。15日，殖民部通知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按照原定计划于10月1日归

还威海卫[4]。

早在6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立筹办威海卫事宜办事处，并于6月20日公布了该处规程。

据《申报》载：规程“全文计九条，规定设特派员一人，筹办接收一切事务；设事务股主任一人、股员二

人，办理收发编辑统计及庶务等事项；调查股主任一人、股员二至四人，办理调查威海卫区域内之行

政司法港务财政卫生交通商业农林公产工程等事项；至于计划及会议接收事宜、则另设委员会处

理”。另外，筹备收回威海卫事宜专员徐祖善也于20日经上海赴威海[5]。

8月上旬，国民政府外交部决定将威海卫收回后作为行政院直辖巿，并拟就《威海卫组织规则草

案》24条报行政院鉴核[6]。9月中旬后，随着接收日期临近，国民政府做出更为细致的安排。王家桢作

为威海卫接收专员，徐祖善作为威海卫管理专员，率接管人员由上海乘轮船前往青岛，那天晚上，上

海的霓虹灯滚动播放这一消息。在青岛期间，他们商定：

一派朱世全、李翼之、王耀东接收第七条及附件一应移交之物品。

一派邝光林、吴采衡接收营房及附属品。

一派葛祖广、杨景焕、贺书绅接收官产及附属品并先期与英财政秘书接洽。

一派丁延龄、邱均接收坞口验货局事宜。

至接防问题，关系地方治安，则由东北海军陆战队李大队长督同陆战队三百名赴威协

助警察以维持之。[7]

9月30日，接收威海卫专员王家桢、徐祖善一行于凌晨三时从青岛出发，次日早上抵达威海[8]。10
月1日上午九时，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公使代表、驻南京领事许立德“在萨家湾外交官舍将双方批准

书实行互换”[9]。同时，接收仪式在威海卫举行。是日，威海市内各处悬挂党国旗、张贴“还我山河”等

标语。上午九时，王家桢、徐祖善两位专员乘坐的海琛、镇海两艘军舰抵达威海，商会代表及民众团

体三千余人到埠欢迎。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长官庄士敦、驻华舰队海军司令率同全体行政官员及海

陆军队在码头迎接。英军舰彼得斯飞尔特号停泊行政公署附近海面听候鸣炮致敬，森特威舰停泊爱

德华埠迎接中国专员登陆。十点半，中方专员正式登陆，英国海陆警卫队各五十名连同海军军乐队

列队迎接，彼得斯飞尔特舰鸣礼炮15响致敬。随后，庄士敦引导各位代表乘汽车赴长官公署。

十点五十分，交接典礼正式开始。当专员抵达公署时，军乐队奏英国国歌。随后，庄士敦会同中

[1]Sir M. Lampson to Foreign Office, 6 Aug. 1930, CO521/69.
[2]Foreign Office toSir M. Lampson, 4 Sep. 1930, CO521/69.
[3]Sir M. Lampson to Mr. A. Henderson, 10 Sep. 1930, BDFA, Part 2, Series E, Volume38, pp.284-285.
[4]Colonial Office to Johnston, 15 Sep. 1930, CO521/69.
[5]《收回威海卫案》，《申报》，1930年6月21日，第8版。

[6]《威海卫收回后之行政管理方案》，《申报》，1930年8月13日，第4版。

[7]王家桢：《收回威海卫英租地历见记》，第191页。

[8]《收回威海卫案》，《申报》，1930年9月30日，第5版；1930年10月1日，第4版。

[9]《中英交收威海卫典礼昨日举行》，《申报》，1930年10月2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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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谈判及其实现

国管理专员及英海军司令在典礼台上宣读交收威海卫专约中若干条，先读英文，次读中文，然后他下

令同升中国国旗及英国国旗（日落时一同降下，10月2日只升中国国旗），军乐队奏中国国歌，彼得斯

飞尔特舰、肯姆脱舰会同中国军舰，各鸣炮21响致敬，典礼结束。十一点十分，举行茶会，中英代表彼

此举杯致敬。十一点四十五分，庄士敦赴码头，乘船离开，中方专员到码头相送，中国军舰向长官鸣

炮15响致敬[1]。

午后二时，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徐祖善就职礼在公署举行。随后，王家桢、徐祖善“将接收顺利

情形，分电蒋主席、行政院、外交部备案，而三十二年在英人治理之威海卫乃完全收回矣”[2]。

四、结 论

威海卫是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谈判成功收回的第一个租借地。该租借地的成功收回与国民政府

自身实力的发展和外交政策的正确关系密切。国民革命之后，国民革命军连战连胜，成立了南京国

民政府。其自身实力的发展使英国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英国政府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革命，转变

为观望政策，再调整为与国民政府进行外交接触，最后承认国民政府。当国民政府成为一个能够有

效控制山东的权威政府时，英国与国民政府展开了威海卫交收谈判。

南京国民政府在收回威海卫的谈判中体现出外交延续性的鲜明特点。


